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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使司法鉴定管理工作者和司法鉴定人及时了解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进程，把握我国
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与国外有关司法鉴定发展的前沿动态，使司法鉴定管理工作和司法鉴定活动更加符
合现代法治发展的需要，我们组织编辑了《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发展的创新》作为《司法鉴定研究
文集》的第5辑正式出版。

　　《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发展的创新》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司法鉴定管理，主要介绍了
创新司法鉴定管理方面的基本经验与做法；第二部分为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主要介绍了深化我国司法
鉴定制度创新的思路；第三部分为证据制度，主要介绍了司法鉴定意见证据制度；第四部分为改革启
示，主要介绍了国外司法鉴定制度的基本情况和改革动向。

　　《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发展的创新》主要供司法鉴定管理工作者和司法鉴定人使用，本辑选编
的起点与《司法鉴定研究文集》第4辑相衔接，其范围主要是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期刊杂
志和内部刊物上的一些具有经验性和理论性的文章、报告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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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安机关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理性思考
试论我国司法鉴定人助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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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强制鉴定制度初探
略论重新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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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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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 社会传统理念决定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 众所周知，“单位人”的社会
理念在中国根深蒂同，我们的司法鉴定人事实上也都是某一司法鉴定机构的职员或雇员，不可能脱离
“单位人”的社会形象。
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第3款明确规定：“司法鉴定人应当在一个鉴定机构中执业
。
”也就是说，司法鉴定人是不能脱离组织而存在的。
在此情况下，一旦司法鉴定行为引发法律责任的归结问题，司法机关和公民是不习惯也不愿意舍机构
而求自然人的。
社会公众都明白，自然人的责任能力通常弱于法人和社会组织。
追究单位的责任本来就是社会习惯，连司法机关都不会习惯置司法鉴定机构于不顾，而单纯去追究作
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的法律责任的。
所以，在此社会观念下，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无法在全社会有效推行。
 3 司法鉴定文书的出具方式也决定了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 无论侦查机关、鉴定机构还是社
会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文书，都载有司法鉴定机构印鉴，这种方式是有法律制度、行规和职业习
惯支持的。
这就给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一种直观的认识，认为司法鉴定文书是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而司法鉴定
人的签名不过是记载了谁代表司法鉴定机构作出了司法鉴定意见。
谁盖章谁承担责任，是社会传统观念，也是中国的司法传统观念。
在此观念影响下，实行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就成了反传统的做法，注定是行不通的。
 4 司法鉴定人的责任能力和相应的执业保障制度也决定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 司法鉴定不是
一项高收入职业，而司法鉴定的民事法律风险是不可预期的，有时是很大的，以司法鉴定人的个人财
产承担无限责任是很难实行的--个人财产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同时，司法鉴定人从观念和感情上也
不会接受。
笔者相信，一旦实践中出现由司法鉴定人承担巨额民事责任的情况，司法鉴定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
此法律后果的；同时，也会造成行业恐慌。
其结果是，职业收入微薄的司法鉴定人在风险成本与微小的收入相衡量下，很多鉴定人会放弃此职业
。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司法鉴定职业风险保障。
但《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并没有建立司法鉴定人执业风险保障制度，倒是《司法鉴定机构登记
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了司法鉴定机构执业责任保险制度。
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确立的却是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司法鉴
定机构不必承担司法鉴定的法律责任。
这就出现了一个令我们尴尬的情况，有风险的没执业保障，没风险的有执业保障。
我们姑且不论实践中是否有此险种以及能否设立此险种，单是这种执业保险制度上的错位，就足以使
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了。
 5对司法鉴定人负责制的相关规定自相矛盾 （1）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第6条规定，个人、法人和
社会组织郜可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而同一法律的第10条却明确规定了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未包括
法人和社会组织，等于从字面上排除了法人和社会组织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法律责任。
这里，我们无法对“司法鉴定人”做扩大的解释。
因为：一是《决定》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均未将司法鉴定人的外延规定为包括法人；二是司法鉴
定机构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非法人社会组织，如果将其也视为“人”，就需要法律明确赋予其司法鉴
定上的“人格”，否则做扩大解释就是违法解释；三是如果《决定》中司法鉴定人负责制中的“人”
包括法人和社会组织，就应该在第10条中明确界定，否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说不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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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鉴定研究文集第5辑: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发展的创新》主要供司法鉴定管理工作者和司法鉴
定人使用，本辑选编的起点与《司法鉴定研究文集》第4辑相衔接，其范围主要是2009年下半年至2010
年期间，我国期刊杂志和内部刊物上的一些具有经验性和理论性的文章、报告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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